四川地震灾区“儿童友好家园”

项目工作阶段总结

（2008年6月至2009年1月）

四川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

前     言

触目惊心的“5.12”汶川大地震，引起国际社会规模空前的对四川灾区的人道主义救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遵循“灾害中儿童保护”“儿童优先”原则，与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合作，及时调研，针对灾后儿童保护的实际状况，在四川地震灾区开展了 “儿童友好家园”项目（以后简称“项目”），项目由四川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具体牵头组织实施，2008年6月在5.12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区的6个市（州）启动。8月30日凉山州、攀枝花市大地震后，项目又及时在两地灾区启动。

项目开展半年多来，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组织的指导、资助下，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我们通过各市州、县妇工委的具体指导和精心管理，8个市州的40个“儿童友好家园”工作点园的志愿者工作人员与有关专家们爱心尽力，工作推动很快、受益儿童面宽、社会反响积极，顺利完成初建阶段的基本任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通过反思，积累了一定经验。

第一部分  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2008年6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官员和国务院妇儿办领导率队到5.12汶川特大地震集中灾区绵阳考察，确立项目，在安县秀水试点建立第一个“儿童友好家园”以来，工作点的建设突飞猛进，截至2009年1月底，项目工作点园达到40个，工作人员120名，遍布绵阳、德阳、广元、成都、阿坝、雅安、凉山、攀枝花8个市州地震灾区，涉及21个县（市区）。

一、“儿童友好家园”的建设与组织情况

为了使项目快速高效推进，以解极重灾区儿童健康、安全、心理抚慰之急需，项目的执行系统采取直线式的组织设计策略，依托四川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已有的工作系统，采取三级辐射的推动方式，依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灾后儿童保护—儿童友好家园工作指南》（以后简称“工作指南”）的要求和精神，通过2008年8月31日—9月5日的第一轮省级培训，在绵阳安县6月试点的基础上，迅速完成省妇儿工委、市（州）妇儿工委、县（市区）妇儿工委三级分层负责的项目运行组织体系，建立、完善了第一批次覆盖汶川特大地震6个极重灾市州18个县的34个项目点园。8月30日攀枝花、凉山大地震后，依据同样的组织方式，又迅速在这两个市州的三个县区建立了6个点园。至此，完成了覆盖整个四川地震重灾区和极重灾区儿童友好家园40个点园的项目运行基本工作组织体系（见表1：四川省地震灾后儿童友好家园点园分布情况）。

表1：四川省地震灾后儿童友好家园点园分布情况
	市州
	点园小计
	县（市区）
	点园小计
	开园时间
	备  注

	广元市
	6
	元坝区
	1
	2008.10
	5.12地震

	
	
	利州区
	2
	2008.10
	

	
	
	朝天区
	1
	2008.11
	

	
	
	青川县
	2
	2008.9
	

	雅安市
	3
	芦山县
	2
	古城村：2008.9.25

横溪村：2008.10.10
	5.12地震

	
	
	天全县
	1
	2008.10.20
	

	德阳市
	5
	绵竹县
	3
	2008.10
	5.12地震

	
	
	旌阳区
	1
	2008.10
	

	
	
	什邡市
	1
	2008.10
	

	绵阳市
	12
	江油市
	3
	三合：08.10.15

太平：08.10.18

武都：08.12.25
	5.12地震

	
	
	平武县
	2
	平通：08.9.5

龙安：08.11.22
	

	
	
	安  县
	4
	沸水：08.6

秀水：08.6

晓坝：08.6

茶坪：08.6
	

	
	
	北川县
	3
	永兴：08.10.1

柳林：08.10.

胜利：08.10
	

	成都市
	3
	彭州市
	丽春镇
	2008.10.13
	5.12地震

	
	
	
	新兴镇
	2008.9.20
	

	
	
	
	敖平镇
	2008.10.1
	

	阿坝州
	5
	九寨沟县
	2
	20008.9
	5.12地震

	
	
	理  县
	1
	2008.10
	

	
	
	小金县
	1
	2008.10
	

	
	
	汶川县
	1
	2008.10
	

	攀枝花市
	3
	仁和区
	2
	2009.2.19
	8.30地震

	
	
	盐边县
	1
	2009.2.19
	

	凉山州
	3
	会理县
	3
	2009.1.11

2009.1.15
	8.30地震

	合计
	8个市州
	21个县
	40个点
	
	


在三级妇儿工委分层负责的管理体系中，各级做到了定人、定责，并加强了反馈、督导和考核。根据“工作指南”的精神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编制的《灾后儿童保护——儿童家园操作手册》（以后简称“工作手册”），分层次制定了包括《财务管理制度》、《儿童友好家园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儿童友好家园安全管理制度》、《儿童友好家园设备管理制度》、《儿童友好家园档案管理制度》等基本工作制度。通过市州级培训和制度上墙，强化工作规范，确保工作有序、有效地进行。

在管理运行中，我们十分重视财物等最基础的管理和管理流程严谨性、科学性和高效性。项目实施县（市区）妇儿工委办负责对项目配置的资产、设施统一登记、建档后，按照要求将各项设施设备分配送到给各个儿童友好家园使用，各个儿童友好家园落实专人管理并建档；各站点志愿者补助和工作经费的使用和管理统一由项目实施县（市区）妇儿工委办负责，按照项目方要求进行支付，确保了经费的合理使用与及时发放。

项目执行过程中的职责、活动开展、工作要求、安全保障等项目，在《工作指南》和《操作手册》的原则规定范围内，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管理形式，授权由县（市区）妇儿工委办计划、安排、组织，鼓励市州和县区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儿童友好家园”一线工作的人力资源状况

根据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灾后重建人力资源配置的“属地原则”，为培养一大批当地从事儿童保护工作的人员，也为了保证工作的连续性，项目立足于在点园当地聘用工作人员。根据人员经费的有关规定，按照每个点园3人的名额，一共聘用了120名工作人员。人员中，绝大多数具备高中、大专以上学历，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见表2：四川灾区儿童友好家园工作人员分布情况）。

表2：四川灾区儿童友好家园工作人员分布情况
	市州
	专职人员

人    数
	学历结构
	年龄结构

	
	
	大专以上
	大专以下
	30岁以下
	30岁以上

	广元市
	6*3 =18
	14
	4
	13
	5

	雅安市
	3*3 =9
	7
	2
	7
	2

	德阳市
	5*3 =15
	5
	10
	9
	6

	绵阳市
	12*3 =36
	14
	16
	12
	18

	成都市
	3*3 =9
	3
	6
	4
	5

	阿坝州
	5*3 =15
	14
	1
	14
	1

	攀枝花市
	3*3 =9
	6
	3
	9
	

	凉山州
	3*3 =9
	2
	7
	2
	7

	合  计
	120
	65
	49
	70
	44

	所占比例
	54%
	40%
	58%
	37%


为了保障人力充分，一些家园工作量大的县区，由于工作人员忙不过来，县区妇儿工委还安排干部无偿兼职担任物资保管员、治安员，同时承担与社区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等日常工作。

由于组织工作严密，培训中对项目意义的宣传十分到位，点园工作人员安心投入，干劲十足。

三、“儿童友好家园”的工作条件状况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助下，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的领导下，项目各方和当地政府共同协作，“儿童友好家园”的工作条件配置到位快。目前，各点园的基本条件保证了大多数活动的正常开展（见表3： 各项目市州儿童友好家园项目主要工作条件的情况）。

表3： 各项目市州儿童友好家园项目主要工作条件的情况
	市  州
	点园数
	房舍面积m2
	图书数
	玩具数
	覆盖儿童数(人)

	
	
	总数
	平均
	总数
	平均
	总数
	平均
	

	广元市
	6
	580
	96
	1980
	330
	1293
	215
	11200

	雅安市
	3
	430
	143
	1112
	371
	1502
	501
	9500

	德阳市
	5
	1030
	206
	2977
	595.4
	1324
	246
	5400

	绵阳市
	12
	1180
	98
	17058
	1425.5
	1976
	198
	12230

	成都市
	3
	422.8
	141
	1105
	368
	282
	94
	1491

	阿坝州
	5
	635
	127
	2250
	450
	2840
	568
	3550

	攀枝花市
	3
	450
	150
	1828
	609
	1647
	549
	3700

	凉山州
	3
	450
	150
	2142
	714
	488
	124
	2400

	合计/平均
	40
	5177.8
	129.4
	30452本
	761本/园
	11352
	283.8
	41471


    在各地房舍条件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各工作点园以活动板房为主，基本上保障了办公用房和四类基本活动空间：1.“亲子活动室”供0-6岁儿童及其母亲使用 ；2.“图书室”供6岁以上儿童使用；3.“音乐室”供需安静的活动使用； 4、“户外活动区”供举行体育活动使用。玩具、书籍、工作与活动使用的常用电器，大多按《手册》规定的配置陆续到位。

在项目各方的认真安排、务实奉献、积极配合下，经过近半年，特别是9月以来的努力，项目的运行在组织管理、人力资源配置、工作设施配置等方面基本就绪，为项目取得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部分 项目实施的活动安排与实施

    良好的组织保证、人员与资金、物质保证为项目的安排和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灾区艰苦的工作条件下，项目各级工作人员目标明确、意志坚强、克服种种困难，因地制宜，主动积极，使初期阶段的工作扎扎实实开展起来。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项目在所覆盖地区家喻户晓，参加“儿童友好家园”从中受益的的儿童达41,471人，总计人次134,219人次。受益家庭近5万家，家长4万余人人，总人次7万余人次。除了《手册》和分级培训中规定与建议的活动项目，各点园还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开展了一些特色活动，受到属地群众和政府的好评。
一、儿童友好家园项目的试点、拓展与组织协调

   （一）项目在极重灾区绵阳市安县的试点工作旗开得胜

6月中旬，安县妇儿工委办接到全国、省政府妇儿工委办下达的项目试点任务后，按照要求，迅速行动，对本县各安置点安置灾民人数、儿童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在第一时间将相关材料及时报国务院妇儿工委办。6月22日，在接受到联合国儿基会援助的第一批玩具后，就在条件十分简陋的2个安置点为儿童提供游戏场所(此可以看作是“儿童友好家园”的最早雏形)。6月27日，联合国儿基会儿童保护项目官员、专家对该县儿童工作人员、志愿者、教师、医生、派出所干警、社区干部、妇联干部进行了培训。7月7日，联合国儿基会香港委员会的官员、亲善大使专程前往“儿童友好家园”慰问受灾儿童。同时，“儿童友好家园”项目在安县的试运行，得到了联合国儿基会、国妇办的肯定，当月，确定、启动了6个极重灾区市州34个点园的建设。

（二）项目的宣传、动员工作卓有成效

9月初家园活动设施、设备到来之前，各工作点园开展了调查摸底和宣传动员工作。通过制作宣传横幅、印发宣传资料和组织社区干部、协警、志愿者上门宣传等方式深入板房安置区、社区、街道、学校，宣传“儿童友好家园”项目活动的背景、目的、服务内容等等，让安置区居民和周边群众了解和认识 “儿童友好家园”，扩大项目的知晓度，为属地儿童积极参加项目服务活动并从中受益，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省级培训保障了人员有备上岗

2008年8月31日至9月5日，省妇儿工委办在成都承办了国家妇儿工委办与联合国儿基会主办的《四川儿童友好家园项目培训班》（省级项目启动培训），国家妇儿工委办、联合国儿基会项目官员与专家，各市州、各县区妇儿工委办和项目实施地妇联主席，各工作点园的工作人员共计160多人参会接受培训。国家妇儿工委办、联合国儿基会项目官员与专家系统阐释了项目意义、目的、工作理念，介绍了各种服务活动、操作策略和技巧，以及管理制度和岗位要求。培训使各层次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全方位掌握了项目工作要领，保证了活动的协同和顺利展开。

（四）基本工作规范和程序有条不紊

为了让儿童友好家园真正成为受儿童们喜爱的成长乐园，各工作点园印制了“儿童友好家园需求调查表”，对属地儿童的现状和活动需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并根据调查评估的结果制定各家园的活动计划。
在调查中，根据儿童的年龄段、家庭基本情况、活动需求，进行分类建档，努力确保儿童信息的完整；根据掌握的儿童信息和各工作点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开园时间和活动内容，确保各点园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效地开展活动。

对到“儿童友好家园”工作点园参加活动的儿童，各点园进行了基本信息和到园、离园时间登记。为方便家长接送儿童时工作人员的登记、责任交待，确保儿童安全，一些点园还向儿童发放了“家园卡”，让儿童佩戴。

在每一个工作点园，都做到了工作制度上墙，工作人员随时可以阅读，群众随时可以了解这些工作规章制度。使工作过程自始至终置于工作人员良好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的监督之中，保证工作质量和活动中儿童的安全。

（五）社区支持系统协调充分

    “儿童友好家园”的有序、良性运转，离不开当地党政部门、团体与社区群众的支持，不管是场地、人员，还是安全，都需要协调各方力量，协同活动。项目各级工作系统，都十分注重与整个灾区重建工作的关联和统筹，做到了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并得到了儿童友好家园的有力支持，确保了各点场地的落实。

各工作点园十分重视社区资源的整合，充分发挥妇儿工委成员的牵头作用，联络教育、卫生、公安、食品药监等部门共同参与，拓展家园工作内容。围绕《手册》规定的活动内容，利用社区警务室、乡镇卫生院、学校、幼儿园等社会资源，在家园内开展了心理干预、安全、健康、儿童营养等知识讲座以及音乐、舞蹈、游戏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使儿童受益，也使广大的群众受益。

相当部分到儿童友好家园工作点园的学龄段儿童，来自周边的学校、幼儿园。为放学以后，课堂学习间隙，以及周末、假期中的儿童服务，是四川灾区儿童友好家园工作点园对象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各工作点园都十分重视与学校、幼儿园的联系与相互局配合。

二、儿童参与活动的计划与实施

    10月上旬，随着各类设施、设备的到位，各家园的工作由前期的调查摸底、建档建册全部进入了开园时期。全省地震极重灾区的儿童友好家园工作点园主要设置在板房社区和学校幼儿园。

    （一）各县点园的儿童青少年覆盖面（见表4）

表4：儿童参与家园活动的在册人数、总人次及分年龄段的统计

	市  州
	点园数
	0-6岁
	6-12岁
	13-18岁
	在册人数与参加活动人次

	
	
	人数
	人次
	人数
	人次
	人数
	人次
	人数
	人次

	广元市
	6
	3227
	4442
	7470
	8280
	5285
	5724
	15982
	18446

	雅安市
	3
	1261
	9912
	656
	6780
	520
	4063
	2437
	21560

	德阳市
	5
	1493
	5325
	7264
	7405
	1778
	2328
	6585
	18393

	绵阳市
	12
	2064
	10705
	5043
	33571
	2713
	7822
	10090
	42563

	成都市
	3
	289
	4509
	459
	7597
	177
	2125
	925
	14231

	阿坝州
	5
	759
	6351
	1068
	6416
	183
	200
	2010
	12967

	攀枝花市
	3
	258
	1990
	1037
	895
	285
	191
	1580
	2900

	凉山州
	3
	583
	934
	815
	1280
	367
	945
	1765
	3159

	汇总
	
	9934
	44168
	23812
	80100
	11308
	18398
	41374
	134219


    （二）分年龄段主要活动种类

根据《手册》的要求，结合参与家园活动的儿童实际，各点园采取分年龄段、分区域活动的方式安排组织儿童活动，并对陪同儿童来园的家长提出具体的配合要求。

0-6岁儿童及家长：主要开展亲子游戏和育儿知识教育；

6-12岁儿童及家长：主要开展体育、娱乐等放松性质活动；

13-18岁儿童及家长开展沟通交流活动以及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健康教育。

家园活动时间安排，根据灾区安置点活动板房的具体情况，采取了灵活的编排方式。对于未上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进行全天服务。对于上幼儿园的儿童和学龄期儿童，则主要安排在下午放学后和节假日进行服务。周一至周五白天，各点园工作者主要服务于3岁以下的儿童和他们的家长，主要开展一些亲子活动和科学喂养知识，有时也开展一些入户调查和送知识上门等等活动。

（三）活动组织形式

活动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园内活动为主，送活动上门为辅。对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的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残疾儿童，为保证他们参与活动的同时保障安全，工作人员采取送活动上门的方式。

例如：安县沸水、晓坝、茶坪点园工作人员深入交通不便的山区，采取送“活动上门的方式”让偏远山区的儿童共享“儿童友好家园”的资源，并对群众开展心里干预、健康知识等服务；江油三合、李白大道的志愿者针对特殊儿童采取了上门组织活动的方式。

为保证教育和辅导的质量，各点园注重发挥专业人员力量，及时聘请专业人员参与儿童心理疏导、儿童保护、卫生保健等方面服务。

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各点园充分发挥家园设施的作用，设置了室内活动区和室外活动区，根据气候的变化，注意安排适量的户外活动。安排专门人员在各活动区域负责，指导儿童及家长安全地参与活动。

   （四）儿童对活动的反应

家长们普遍反映，儿童友好家园真正成为了孩子们的乐园。各点园从开园以来，主动到家园参与活动，接受服务的儿童和家长人数都在增加。

三、项目实施过程的督导

为了保证项目高质量实施，各级妇儿工委办十分重视工作过程状况的及时反馈，采取上级督导与实施地自我督导相结合的办法，省、市（州）、县（市区）三级自我督导与国妇办专家督导相结合，随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指导和人员交流培训，使问题得到及时整改，家园运行效果良好。

国家级组织的督导主要深入到点，从工作规范性、心理辅导和儿童教育三方面进行评估和指导；省妇儿工委办的自我督导，则主要以日常工作的落实、工作机制的优化和政府、社区的协调，人员的激励等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协调为主。整个督导工作比较注意因地制宜，形式多样，收到一定效果。

（一）国务院妇儿工委组织的国家督导

各工作点园特别重视督导检查与岗上即时培训结合的专家督导。
    从08年11月开始到09年1月，国家及督导的分组深入30多个点园开展督导。在每个点园的3-4天工作时间内，专家们工作十分投入，一边帮助总结、发现工作中需要改进的地方，一边适时进行指导和岗上培训。

国家督导组的专家们充分肯定了四川“儿童友好家园”的工作和成绩，提出了一些希望和要求，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二）自我督导

省内的自我督导，采取了三级辐射、分层负责的策略。省级督导主要关注各市州政府对项目支持的落实问题，以及各市州、县（市区）工作基本制度的建设情况，以协调市州政府，落实一些重大问题，如，场地问题、房舍问题等等；市州妇儿工委办则以培训工作人员、组织县区各点园交流经验、相互沟通借鉴为主，同时,在省级培训的基础上，进行人员再培训，进一步增强人员的操作能力，以及协调家园支持系统的成员单位（学校、卫生、公安、交通、居民点委员会等等方面）协同工作；县级督导主要采取例会形式，定期每月或每两月一次，以协调有关政府和部门，取得对点园具体工作的支持为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到点上作社区内的协调。

（三）根据督导建议的整改情况


自我督导不光解决了一些工作策略、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在点园建设的一些大问题上，如布点、大型活动的调整等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例如：北川将原来设在永安安置点的“儿童友好家园”调整至安置曲山居民的永兴安置点，此举使那里的5000多名群众和儿童受益。安县的京安小区由于群众日渐减少，在家园活动的儿童很少，家园的功能很难有效发挥，于是，她们将该点搬至重灾乡镇茶坪。同时在督导中她们发现，其中两个建在学校的工作点，家园的活动容易和学校教育混在一起，于是她们适时调整，将所有的四个点全部建在安置小区，和学校形成合力，共同为儿童服务。

四、可以培育的活动特色

（一）让家长直接受益

怎样让陪护儿童一起来家园活动的家长受益，是妇女儿童工作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灾后社会重建的基本单元是家庭，家庭恢复正常功能是儿童灾后健康法制的基本保障。因此，如何将陪护儿童的家长组织起来，一方面配合家园工作，另一方面让他们有所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工作点园采取组织生产技能培训的做法，让陪护儿童的家长兼顾家园活动与生产自救。通过家园组织的技能培训，一些家长得到了重新就业的机会。

例如：北川擂鼓柳林工作点园的家长羌绣班，对来园陪护儿童的妇女家长进行羌绣技能的培训；什邡市红白工作点园陪护家长的“纳千层底”技术培训，使200余名母亲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一些点园的工作者还主动开展针对家长的心理辅导。例如：安县永兴、秀水工作点对安置点及周边的群众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干预，收到了良好效果。

（二）送活动上门

一些工作点园周边地理环境十分不利儿童和家长到园参加活动，这些点园就采取“活动上门的方式”，使崎岖山区的儿童也可共享“儿童友好家园”的资源。

（三）补充幼儿教育

一些工作点园属地至今尚未建立幼儿园，根据这类情况，这些点园主动在活动安排中加入幼儿园的一些游戏活动课程，办起“幼儿班”。

（四）儿童应急防范训练

一些点园工作人员根据灾区余震不断和近年来公共突发危机事件频繁的情况，组织儿童开展安全预防演练。例如：龙安镇儿童友好家园开展了安全演练及突发事件应对教育。

（五）组织儿童节日慰问活动

利用节日组织家园儿童慰问老弱病残，有利于培养儿童关怀他人的情怀，学会感恩、回报社会。许多点园都在元旦、春节组织了这样一些活动，受到社会的赞许。

除了以上特色活动，各工作点园因地制宜，从《手册》的基本理念、基本任务出发，在活动内容和方式上，进行了主动积极的创新，使工作面貌灵活、有效、新颖。

第三部分 项目实施的效果与经验

    项目实施以来，工作卓有成效，收到极好的社会效益，对灾后社会重建，对灾区和谐社会构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社会反响

社会反响来自不同方面，表现形式除了言语的赞许以外，更多的是参与行动和支持。

（一）党政部门的反映

灾后重建工作千头万绪，任务重，时间紧，矛盾多，灾区党政部门处于高强度、高难度的运转中。项目以灾区儿童、妇女这两个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弱势群体为工作对象，作了政府想做而来不及做的事情。因此，在项目所在点园，工作都受到党政的支持和主动过问、协调。

（二）社区的反映

社区的企事业单位、社区管理部门、学校、幼儿园都认识到项目工作支持配合了社区重建工作，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也给予大力支持。

（三）儿童与家长的反映

    儿童喜欢家园，与家园的工作者建立了依恋的感情，因此，各家园工作点的在册儿童出勤率都很高。家长也纷纷将家园看成是一个大家庭，愿意天天陪着孩子来家园参加活动。

二、项目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作为一个国际社会、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组织起来的灾区弱势群体保护、教育援助项目，顺利实施所产生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一）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了解

    项目的实施，通过宣传、动员和实施效果，使群众开始了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了解儿基会的这个项目。这种了解，增强了群众参与、工作人员执行的积极性，提高了项目工作的质量，增强了项目的实效，有利于项目取得预期成效。

    （二）灾区儿童、家长社区意识的培养

    儿童友好家园以工作点园为载体，将儿童、儿童家长集聚在一起，让他们在活动中得到身心的训练，友好交往，相互支持，增强灾后心身康复能力。家园所营造的支持、信任环境有利于灾区儿童家长感受“大家庭”的温暖与支持，有利于儿童、儿童家庭社会网络的恢复和重建，有利于培养起他们健康积极的“社区意识”，“主人翁意识”，使长远的“重建”事业获得可持续的“社会心理基础”。

    （三）儿童身心与教育、安全保障

    家园开展的基本活动为儿童身心健康、安全保障提供了操作化的平台。在这里，儿童能够直接受到关爱，家长受到育儿知识知识和策略的培训。这样的工作，既能产生即时效果，又能长效发挥作用。

    （四）妇女儿童工作的品位提升

    项目的实施使妇儿工委办的工作从调查研究、议事协调拓展到对儿童的直接保护和教育，得到政府和群众的高度认可。同时，项目工作很强的综合性加大了妇儿工委办工作的协调面，在增加工作难度和挑战性的同时，也赢得更多的有利于工作开展的社会资源。
    （五）提供了灾害中儿童援助的新经验

    08年四川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千年一遇。灾后，国际社会、全国人民战胜灾害的力量是得到最充分体现的一次。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这次灾后援助与重建经验，经过认真总结，必将对未来的灾后援助与重建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项目的经验也必将对以后的灾后儿童援助提供有用的经验。

三、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

    尽管项目工作仅完成初期任务，由于各方努力，在卓有成效的工作中，也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总结，有利于在今后工作中坚持和发扬的方方面面：

（一）积极争取政府支持。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各级责任部门和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依靠党和政府，积极主动向项目活动所在地的党委和政府汇报点园建设和运行情况，得到党政的理解和有力支持，同时，也主动配合灾后重建有关方面工作。

（二）加大宣传、人员培训和督导力度。工作对象理解项目，工作人员熟悉项目，工作过程中目的要求和所需技能技巧熟练，及时的工作情况反馈和改进，是保证项目高质量实施的重要环节。各级妇工委办在工作中努力抓住了这几个紧紧相扣的环节，调动了工作对象的积极参与和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

    （三）有效整合资源。灾后重建，人人大干。儿童保护工作是灾后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面向未来的工作。项目人员注重各方面人员的协调和参与。通过主动联络、沟通，获得学校、公安、卫生、交通等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社区各个方面的支持，动员他们参与，使活动更加丰富多彩、生气蓬勃。

    （四）组织管理优化。组织结构的直线式与扁平化结合；管理过程的公开、透明、民主；管理沟通的畅达、及时，保证了前段时期工作的迅速展开。

    （五）安全健康首位。儿童活泼好动、喜新好奇的特点加上缺乏生活经验，容易造成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在家园的活动中，各园点始终把儿童安全和健康保护放在首位。不管是在家长的培训中，还是在工作人员的培训中都是强调的要点；在工作中仍然是检查的重点。

第四部分 项目实施过程遇到的问题与思考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各点园的工作状态发展还存在不平衡的情况，还存在一些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面对和调整的问题：

一、项目物资、经费的配给与使用问题

统配物资的好处是标准化、公平性，易于管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适合性。大多数设备、玩具和书籍适合低龄儿童，大龄青少年所需的设备、玩具与书籍不足；在一些寒冷地区，由于生活环境、能源环境的具体情况，家用电器无法使用（他们希望能用这些设备的经费添置玩具、书籍，等等）。

    （二）及时性。偏远地区的转运和转动费高，造成物资设备到位慢；物资设备运送批次多、使用衔接不上。基层工作人员纷纷建议尽可能集中运送，减少批次，以减少接受物资所花的时间、人力和转运费用。

（三）缺乏性。随着项目的开展，儿童增多，已有设备和玩具、书籍显得不够；同时，已经出现一些损耗。为了更好地开展，需要对物资进行补充。

（四）合理性与规范性。经费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边远地区设备运费严重超预算，问题主要出在对此项经费实际可能发生额度的估计不足；另外，培训的预算也不足。有一些经费使用的可报、限报科目和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二、活动类型问题

根据《手册》，项目人员在实施中开展了大量生动活泼的活动，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低龄儿童的活动较多，大龄青少年的活动较少。原因一方面与物资的适应性有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活动的方案的设计比较缺乏；

    （二）游戏、体育、艺术、安全教育活动多，心理辅导活动较少。原因：工作人员中心理学专业人员不足，或者这些人员的心理教育、辅导工作训练培训不足；

    （三）活动形式和项目比较单调。原因：活动设计和创制不足，工作人员需要这些方面的培训，同时也还需要向工作人员不断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

    （四）家长与孩子互动的活动不足。

三、人员的提高与培训问题

    （一）提高性培训不足。项目一开始就开展了内容丰富、成效显著的培训，对工作人员上岗、适应、熟悉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续的提高性的培训还需要及时跟进。

    （二）人员的专业背景和经验不足。工作人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经验还显不足，需要常规性的个案督导。

    （三）需要增加人员培训计划。

四、家园的持续与发展问题

“儿童友好家园”方兴未艾。灾区住房重建陆续完成以后，灾民从板房安置点进入永久性居住区以后，联合国儿童基会支持逐步减少、最后退出以后，退出以后目前以活动板房为主要根据地的“儿童友好家园”去向何处？对此，灾区儿童和家长的回答是：希望继续办下去。中国是一个灾害多发国家，“儿童友好家园”作为灾害中儿童妇女保护的应急系统，还应该长期存在，成为国家防灾减灾应急机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可以利用“儿童友好家园”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机制和工作人员，经常性地为儿童妇女服务。

目前，关于“儿童友好家园”后续发展的想法主要有三种：

    （一）纳入灾区重建统一规划，让儿童友好家园以后成为社区中的“儿童青少年之家”，成为社区“社会教育系统”中的一支力量；

    （二）放在学校系统中，由学校或幼儿园兼管，向社区所有儿童青少年开放，作为学校和幼儿园课外活动阵地；

（三）继续由妇儿工作系统经营，转为“儿童妇女活动中心”成为妇儿工作的一个实际工作窗口，直接联系儿童、妇女和家长，成为地方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组成部分。

上述的做法，不管选择哪一个方面，都需要国务院妇儿工委办作出决策，在政府的层面上协调。

第五部分 后续工作的建议

    在2009年2月17日召开的全省第一次“儿童友好家园项目”总结会上，各市州、县区妇儿工委办领导、工作人员在汇报各属地做法的同时，围绕更好地开展项目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增设工作点园问题

    一些极重灾县和少数民族地区，如阿坝、雅安、凉山和攀枝花提出布点不足，希望增加项目工作点园的建议； 

二、人员培训、交流与专家资源共享问题

    与会代表一致提出：三级培训机制需要加强和进一步落实；建设社工和心理援助专家、儿童教育专家志愿者库，以利整合于共享专业人员资源与专家资源；建立儿童健康问题预防与干预的分层次服务和转介工作机制；建议09年召开一次全体点园参加的工作交流会。

三、加强专家督导工作

    代表们一致提出，将专家督导工作进一步制度化。在分层次的督导活动中，建议加强个案督导，促进一线人员的成长。一线工作人员的成长=实践+反思，专家的个案督导工作就是指导、帮助提炼和反思。

四、家长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拓展

    建议重视“儿童友好家园”家庭教育、家长教育活动的开展。帮助家长认识现代儿童教育的理念和知识，是“助人自助”原则的基本体现。中国民族是一个注重家庭教育的民族，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中国的家庭是儿童保护和发展的最基本社会单元，这与西方社会是不一样的。儿童友好家园之于灾区儿童保护和成长，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其中，使儿童发挥积极影响力是最重要的。

五、儿童友好家园的可持续发展展望

作为灾区“儿童友好家园”项目，可以对较大龄儿童青少年实施“生命教育”，同时进行“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交往”的教育，通过组织较大龄儿童青少年对低龄儿童的协助，“带小弟弟、小妹妹”，使缺少兄弟姊妹的独生子女学会承担责任、关爱，学会感恩，学会道歉。把“儿童友好家园”办成社区社会教育的平台。
